

















































































































































































































































































































































	总理遗像遗嘱
	法规类
	县政府及各科局官等官俸表
	公文类
	公布法规案
	国民政府令（公布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县行政人员部分）
	任免官吏案
	国民政府令（特派陈大齐为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
	国民政府令（派陶孟和等为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
	国民政府令（派陈有丰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主任秘书龙潜王去病为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秘书）
	国民政府令（照准本院请派戴道骝董道宁等为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秘书科长）
	国民政府令（派毛思诚等为临时高等考试监试委员）
	国民政府令（派蒋志澄为四川省普通考试试务处处长）
	国民政府令（特派顾祝同为贵州省县长考试试务处处长）
	国民政府令（派载愧生为甘肃省普通考试试监试委员）
	国民政府令（特派熊式辉为江西省县长考试试务处处长）
	国民政府令（派龚自知为云南省普通考试试务处处长）
	二十五年临时高等考试案 接前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函送秘书处办事通则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陈大齐呈报先行视事日期请核转一案转呈鉴核备案）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考选委员会呈为准临时高考典试委会函报启用关防官章日期附送关防官章印模请转呈备案一案检同原呈印模呈请鉴核赐准备案）
	国民政府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制定本年临时高等考试监场规则呈请鉴核备案）
	二十五年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典试委员张其昀因丁外艰拟恋依照修正典试规程第六条之规定准其出闱请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临时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陈大齐呈报该委员长及各典试委员补行宣誓就职日期转呈鉴核备案）
	中央及各省市党部工作人员从事司法工作甲种考试及格人员及司法官临时考试及格人员暨训练保留人员再试案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 铨叙部训令（准中央秘书处函送中央及各省市党部工作人员从事司法工作甲种考试及格人员暨训练保留人员再试及格姓名等第名次分数表三份请查照并转饬知照转饬知照）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司法行政部咨送司法官临时考试再试及格人员姓名等第名次分数表缮同原件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分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安徽省政府呈行政院 本院文（呈为本省县长考试合格及检定合格并分发以县长候委人员为数尚多最近期内似无举行县长考试之必要拟援照苏鲁等省成案展缓举行请鉴核示遵）
	行政院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贵州省政府寒教电本省县长考试筹备不及请展期四个月举行转呈核示）
	本院指令
	四川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考选委员会本院文（为准四川省政府拟定县长考试日期及地点呈请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江西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接前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江西省政府咨遴定该省县长考试试务处职员请转呈分别简荐派充并颁发关防官章呈请鉴核施行）
	通令各省市继续举行普通考试案 接第七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甘肃省政府电请将普通考试改期举行呈请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二十五年首都普通考试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本年首都普通考试定期开始报名除将报名办法分别布告登报并咨函外检同刊印二纸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依据现行各项考试法规编订民国二十五年首都普通考试应考人注意事项并修订普通考试报名履历书保证书等件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本院咨行政院文（据考选委员会呈为本年首都普通考试业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举行拟请依例优待应考人半价减价乘坐车船请鉴核转咨一案咨请查核分别令行铁道交通两部通饬铁路轮船各局依照成案办理）
	湖北省举行普通考试案 接前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准湖北省政府咨报本年普考种类日期区域地点已依期就近公告并分令办理转呈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四川省举行普通考试案 接前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四川省普考试务处函报成立暨就职日期呈请鉴核备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四川省普考试务处函送关防官章印模检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四川省政府咨报普通考试报名日期展限至九月二十五日截止转呈鉴核备案）
	核准交通部举行附属机关会计人员考试案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训令（准交通部主计处会函为举行第三次交通部附属机关会计人员考试拟援上年成例仍由部处自行办理缮送简章函请查照一案抄发原送简章令仰核议具复核办）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遵令议覆交通部主计处会同举行第三次交通部附属机关会计员考试简章一案呈请鉴核）
	本院指令
	福建山西新疆陕西贵州等邮区举行邮务佐考试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交通部咨以据报福建山西新疆陕西贵州等邮区举行邮务佐考试情形咨请查照转呈缮同一览表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试覆核案
	本院秘书处致考选委员会函（据张子翼呈本院文请发覆核及格证书奉谕交考委会查照具复抄检原附各件函达查照办理）
	考选委员会致本院秘书处函（准函山东省各县承审员及格人员张子翼呈请发给覆核及格证书嘱查照办理等由函复查照）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河北省政府咨送该省经征考试及格人员吴功仕呈缴履历书等件请转领覆核及格证书检同原件呈请鉴核颁发覆发及格证书）
	解释各种考试法例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奉令核议四川高等法院请示县司法处审判官考试暂行条例第二条各款资格疑义呈请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解释委任区长三年以上资格不能应县长考试案 接第六期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训令（准行政院咨据内政部呈为准胡北省政府咨以奉令解释区长任职满三年以上无应县长考试之资格请予变通办理转请核示等情咨请查核见复一案令仰查案议复）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训令（准行政院咨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函以据四川省政府呈为曾任区长三年以上奉核无考试县长资格恳转请再度衡释一案转咨核办见复请并案核复等由令仰查明汇复以凭核办）
	核准前四川案牍员养成毕业学员有普通考试应考资格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奉令核议前四川案牍员养成所毕业学员之普通考试应考资格备文呈复仰祈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中县政府及各局栏关于县行政人员部份案 接第七期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 铨叙部训令（奉国府明令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县行政人员部份通饬施行转令知照）
	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公务员二十四年考绩案 接前期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行政院咨以据贵州省政府呈为该省公务员二十四年考绩未能依法举行情形咨请查照一案令仰知照）
	本院咨行政院文（准咨据北平市政府贵州省政府呈请将该市省政府公务员二十四年考绩予以展缓嘱查核办理各案经饬据铨叙部呈复仍应先将甄别登记或依法任用者查明考核于本年年底填表送审请转咨令饬遵办等情咨请查照分别饬遵）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行政院咨据江西省政府呈复该省考绩困难情形请予变通办理除指令照准外咨请转令知照转行知照）
	二十四搞考及格人员分发案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为准财政部咨改派三届高考及格人员蔡铁郎前赴广东省财政厅学习拟即将该员改分粤省请鉴核转呈核示一案呈请鉴核赐准令遵）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为准审计部咨请调用二十四年高等考试会计审计人员考试及格刘文廷请转呈核准令遵一案转呈鉴核赐准令遵）
	国民政府指令
	中央各机关设置荐任科员案 接前期
	本院会同行政院致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函（准函以中央各机关设置荐任科员办法一案应将一般任用法之实施专门人员之任用及官等官俸等问题由两院先行研究后再行提会决定嘱查照办理见覆等由兹经本院等会同研究拟具意见并抄附修正案函复查照转陈）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 铨叙部训令（奉国府令以准中央政治委员会函中央各机关设置荐任科员办法经交考试行政两院拟定修正案复经提会决议通过函达查照分别饬遵令仰遵照并转饬遵照一案转饬遵照）
	审核各机关公务员任用及登记合格人员案
	铨叙部呈本院文（为呈报本年八月份审定各机关公务员任用暨登记合格名册请鉴核）
	审核公务员恤金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郭颎等六员恤案已奉国府指令照准饬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张树瀛等十三员名恤案已奉国府指令照准饬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洪灼等五员名恤案已奉国府指令照准饬知照）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警士程文山等十一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中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班长徐献胜等十一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本院中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故区长王晏平等九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本院中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故员吕同骏等六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据吴毓芳呈为伊父吴绍尉供职本院有年于本年七月病故请依法给恤一案检发原呈表件令仰核议具复以凭核转）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管理员赵佩卿等十四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故员巩从龙等一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统计类
	考试院法规分类统计 接前期
	附录类
	本院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份工作报告
	考选委员会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份工作报告
	考选委员会第二一五次会议议事录

